

行政复议决定书
双政复〔2025〕51号
申请人：冯**，性别：*，出生年月：19**年*月
身份证号码：********
住址（联系地址）：黑龙江省*******
被申请人：双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地：吉林省双辽市南运路
冯**不服双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不作为，于2025年11月29日向双辽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2025年12月5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责令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
申请人称：申请人(举报人)通过“吉林省安全生产举报平台”举报“**加气站”存在安全生产违法行为1、被举报单位加气站25年8月27日7:45--7:54对车用气瓶充装时未按照规定实施气瓶充装前、后的检查(见附件举报信息)。2、被举报单位加气站25年8月27日7:45-7:54未执行检查记录制度(检查人员未进行充气前、后的检查，所填写的记录都为虚假记录)。3、被举报单位加气站25年8月27日的充装人员、检查(测)人员不符合相关规定(安全技术规范)的数量(充装人员每班不得少于2人、检查(测)人员每班不少于1人，并且同一工作班次中检查(测)人员不得兼任充装人员)要求规定。
[bookmark: _GoBack]经属地市场监督管理局核查属实并下达《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但未进行立案、处罚。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应当依法立案；依据《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类分级(https://www.mem.govcn/xw/ztz1/2024/aqsczbgjsnxd/202404/t20240423_485844.shtml)》“附录A序号16”被举报单位的违法行为属于“严重事故隐患”，被举报单位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八十五条第款第一项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第三十二条应当告知举报人该案件的立案、处理结果(处罚情况)等情况。.
综上，属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特种设备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核查属实后未告知举报人举报的案件立案、处罚情况便进行结案，违反了前述规定，且市场监督管理局未依法履职等行为，应当责令整改，并依法依规对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被申请人称：我局执法人员根据举报依法于2025年9月2日对双辽*****有限公司进行了检查并查阅了监控录像。现场检查中发现，该公司涉嫌存在未按照规定实施充装前后的检查记录制度的行为。本局已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相关条款已对该违法行为予以立案，目前案件正处于调查处理阶段。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实名举报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本局在作出立案决定后，拟按照上述规定向申请人冯**告知立案情况，但因申请人通过“吉林省安全生产举报平台”提交举报时，平台登记的举报人身份、联系方式等信息不详，本局无法通过有效途径与申请人取得联系并履行告知义务，并非本局故意不履行法定告知职责。
本局在核查确认“**加气站”的特种设备违法行为后已依法下达《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责令该单位限期整改；同时完成立案程序，后续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八十五条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涉案单位的违法行为作出相应行政处罚，并在案件处理完毕后，及时将结果告知申请人。
综上，本局已依法对举报事项立案调查，不存在未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未及时告知立案情况系举报平台登记信息不详的客观原因导致，非本局主观不作为。请求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经审理查明：2025年9月2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通过吉林省安全生产举报平台对****加气站涉嫌违法的举报，请求被申请人依法查处。被申请人于2025年9月2日对被举报人双辽市*****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被举报人涉嫌未按照规定实施充装前后的检查、记录制度，在向被举报人调取相关充装记录、监控录像等资料过程中，因被举报人原因15个工作日无法完成核查，被申请人于2025年9月18日经审批延长立案核查期限15个工作日，其后于2025年10月17日以涉嫌未按照规定实施充装前后的检查、记录制度对被举报人进行立案调查。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申请人提供：1.行政复议申请书； 2.身份证复印件；3.吉林省安全生产举报平台举报截图。
被申请人提供：1.行政复议答复书；2.相关执法文书；3.吉林省安全生产举报平台截图。
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于2025年9月2日收到举报信息就对被举报人涉嫌违法行为进行核查，因被举报人原因15个工作日无法完成核查，被申请人于2025年9月18日经审批延长立案核查期限15个工作日，其后于2025年10月17日以涉嫌未按照规定实施充装前后的检查、记录制度对被举报人进行立案调查，目前该案处于办理阶段，尚未结案，其处理过程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
被申请人2025年11月29日在吉林省安全生产举报平台所反馈信息属程序性告知，非案件办理结果告知，亦非申请人所称结案处理。
综上，被申请人对该举报事项处理已经履行了法定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双辽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